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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商修正「重大公共工程開工要件注意事項」會議紀錄 

時間：109年 8月 19日（星期三）下午 2時 30分 

地點：本會 10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顏副主任委員久榮                         紀錄：曹皓翔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壹、 會議緣由： 

一、 為使公共工程計畫順利推展，避免機關未完成相關環評、

水保等前置作業即辦理工程招標，導致公共工程發生開工

後即停工、終止或解除契約情形，爰本會於 104年 6月 1

日訂定「重大公共工程開工要件注意事項」(以下簡稱注

意事項)。 

二、 現行注意事項第 7點，機關應於開標前覆核未完成事項辦

理情形，必要時得保留決標，兩者作連接，顯不合理且影

響廠商權益；又為擴大注意事項適用範圍，故檢討修正注

意事項。 

三、 本會研擬注意事項修正方向與內容，為確認適用性及實際

執行之可行性，爰召開本次研商修正會議。 

貳、 會議結論： 

一、 本會為加速公共工程計畫推展，104年訂定「重大公共工

程開工要件注意事項」，機關應於招標前檢核應辦事項完

成情形，執行迄今成效良好，感謝與會各機關的配合與一

致支持，工程會並將與時俱進，適時檢討修正。 

二、 本次修正之注意事項主要係規範機關應於招標前完成應

辦事項，避免機關未完成相關檢核事項即辦理招標作業，

導致公共工程推動過程發生停工、終止或解除契約情形，

造成工程停頓成本增加，除影響投標廠商之權益外，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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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工程後續履約進度，透過檢討修正相關條文，並擴大適

用工程範圍，以利公共工程計畫順利推展，亦可維護投標

廠商權益。 

三、 關於國防部建議「公共工程開工管制條件機關應辦事項檢

核表」納入基本設計檢視一節，請機關應自規劃設計階段

即預先檢視，並請本會技術處於基本設計審議時，併同提

醒。 

四、 關於經濟部及交通部建議水電外線工程及年度搶修等開

口合約予以排除本注意事項適用範圍，考量發包前無法事

先得知相關應辦事項，如於發包前檢討檢核項目，顯不合

理，故注意事項第三點第三項修正為：「搶修、搶險工程、

以開口契約或統包方式辦理之工程不適用注意事項，其執

行過程得參照第四點附件一所列項目自行檢討。」 

五、 本次會議相關條文經討論均已獲共識，本會將參酌會議討

論內容修正注意事項（草案）及檢核表，各機關如仍有其

他寶貴修正建議，請於文到 7日內提供，以利參考辦理；

本會將審酌修正後儘速函頒「公共工程開工要件注意事

項」(修正後名稱)及相關附件予各機關據以辦理。 

參、 發言紀要或發言內容： 

一、 經濟部 

(一) 本注意事項原適用範圍為新台幣二億元以上，檢核項

目多達 15項，突然擴大適用範圍至一百萬元以上，恐

造成基層作業數量遽增，建請修正適用範圍至查核金

額以上，較符實際。或針對查核金額以上/以下之案件

分別訂定檢核表，簡化小額工程檢核項目。 

(二) 本次修正範圍由二億元擴大至一百萬元以上工程，範

圍將涵蓋水電外線工程及年度搶修等較小型之開口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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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但此類工程多無法事先得知施工範圍，以致無法

事先申請水土保持及道路施工許可等作業，建議將此

類工程納入例外項目。 

(三) 部分案件係於契約規定水土保持計畫申報、道路挖掘

許可等項目需另聘水保技師或交通技師簽証，為施工

承商應辦事項，尚無法招標前辦理完成，爰建議此類

契約項目不需於招標前辦理完成。 

二、 台電公司 

台電公司辦理之管線工程管深超過 1.4米，且長期占用路

面，申請道路挖掘許可前，需洽請交通技師協助撰寫交通

維持計畫，並送主管機關道安會報審查，考量台電公司尚

無相關交通技師人員，故需於契約中訂定請承攬廠商協助

撰寫，並申請路證，倘本次修正規定應於發包前即取得路

證，本公司恐需另委託技服廠商協助撰寫交通維持計畫，

尚有疑義。 

三、 國防部 

(一) 本部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屬行政法人，亦會執行公共

工程，建議是否將行政法人納入本注意事項適用範圍

較為妥當。 

(二)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受本部補助辦理採購，其補助金

額佔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且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以

上，適用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該院辦理之採購以財

物為主，其中亦有包含工程部分，該院在執行工程時

是否適用本注意事項。 

(三) 規劃設計分為規劃階段及設計階段，但依「政府公共

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分為先期規劃及基本

設計二部分，而先期規劃階段列入可行性評估報告，

基本設計階段需提送工程會辦理審議作業，建議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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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工程開工管制條件機關應辦事項檢核表」是

否可納入基本設計時一併辦理。 

四、 交通部 

交通部有多數道路搶災工程，為避免道路無法通行，於災

害前啟動開口契約將機具放置定點，考量其係屬年度契

約，無法預知何時會啟動，爰建議工程會檢討各工程案件

性質，將不適用之工程予以排除。 

五、 臺南市政府 

附件二檢核作業流程中「報經上級機關同意」項目應加

「是」或「否」。 

六、 桃園市政府 

本次修正注意事項第六點已有除有特殊情形文字，惟考量

機關簽辦採購招標時，各級長官對特殊情形恐存有疑義，

故建議修正文字為除經機關續明個案事由，簽報機關首長

或授權人同意，報經上級機關同意後始得進行招標外，應

於完成後始得招標。 

七、 國家發展委員會(書面意見) 

附件二「公共工程開工管制條件檢核作業流程」之「招標

前檢核機關應辦事項」為必要程序，不宜以菱形表示，而

應於全部項目檢核結果時再以菱形表示「是」或「否」。 

八、 內政部 

(一) 關於本注意事項第六點，考量部分上級機關及部會無

相關工程主管司處，建議保留「前項所定報經上級機

關同意後始得進行招標，上級機關得衡酌機關作業能

力及執行效率，授權機關自行辦理。」文字。 

(二) 本次會議修正內容擬刪除注意事項第 9點：「中央及直

轄市、縣 (市) 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應將本注意事

項及附件辦理情形列入查核項目」，係因工程施工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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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作業辦法第 2 條規定，各機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依工程契約規定查核品質及進度事宜，故無需辦理本

注意事項第 9點。 

(三) 查各機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辦理查核時均需檢查「施

工查核作業檢核表」內相關項目，若本次會議已刪除

注意事項第 9 點，查核小組已無規定據以查證檢核表

內檢核項目第 10「是否依工程會重大公共工程開工要

件注意事項完成應辦事項檢核表」。另項目第 11「是否

依工程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辦理生態檢合作

業」，亦非工程品質及進度事宜，故查核小組應無需辦

理。 

(四) 綜上所述，建議本次會議後同步刪除「施工查核作業

檢核表」內檢核項目第 10及 11，以符合相關規定。 

九、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書面意見) 

如刪除本注意事項第九點，各級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不再將

本注意事項及附件納入工程查核項目，故建議一併修正施

工查核作業檢核表(109 年 5 月 7 日訂定)第 10 點及工程

施工查核小組查核品質缺失扣點紀錄表(4.01.24)。 

十、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一) 本會定期辦理停工、終解約管控作業，經統計有多數

機關辦理之小型工程未完成應辦理事項即辦理招標，

導致工程後續停工、終解約，甚至有工期延誤情形，

故並非僅大型工程有此類情形。 

(二) 本會訂定本注意事項主要目的係提醒各機關應於招標

前完成應辦事項，經統計分析，本注意事項自 104年

實施迄今，2 億元以上工程停工、終解約百分比已從

30%降至 10%，惟 100萬元以上之工程停工、終解約百

分比仍維持在 10%以上，顯示大部分機關辦理小型工



 6 

程未特別注意事先檢核事項。考量本注意事項已施行

多年，針對 100 萬元以上之工程案件增加此檢核作

業，應不會造成負擔，僅多一道檢核作業，以避免工

程未來發生停工、終解約問題。 

(三) 相關行政法人有其設置條例，條例已有規定行政法人

辦理之採購不適用採購法，包含兩廳院、國家住都中

心等皆不適用採購法，故行政法人辦理之採購如不適

用採購法，亦不適用本注意事項。 

(四) 關於刪除現行規定第八點及第九點，本會將配合於工

程採購契約範本及施工查核扣點表等相關規定一併辦

理調整。 

(五) 關於台電公司所提申請道路挖掘許可需於契約中訂定

請承攬廠商協助撰寫交通維持計畫並申請路證事宜，

考量該工作項目屬廠商應辦事項，故檢核表勾選無需

辦理即可。 

(六) 本注意事項第六點將酌修文字為：「機關應辦事項檢核

表如全部項目檢核結果為「無需辦理」或「已完成」，

機關可續行辦理招標工作；如有項目檢核結果為「未

完成」，除有個案特殊情形報經上級機關同意後始得進

行招標外，應於完成後始得招標。」 

肆、 散會（下午 3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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